
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化工和危险化学

品企业高危场所周边施工安全风险管控措施清单（试

行）》的通知

各市应急管理局，有关中央驻鲁和省属企业：

现将《山东省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高危场所周边施工安全风险管控措施清

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省应急管理厅

2025 年 10 月 3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山东省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高危场所周边施工安全风险管控措施清单（试行）

为严格管控全省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高危场所周边“边生产、边施工”带

来的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清单。

一、高危场所划分及爆炸风险评估

1.科学精准划分高危场所。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高危场所周边“边生产、

边施工”（以下简称“双边作业”），是指在高危场所装置设施生产运行状态下，

在其爆炸风险评估的人员损伤范围内开展特级动火、一级动火作业或新建项目施

工、相邻项目扩建、改造等施工作业活动。企业要根据《山东省化工和危险化学

品企业高危场所人员聚集安全风险管控措施清单（试行）》，结合实际科学判定

具有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爆炸危险性、中毒窒息危险性并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的区

域，按照“科学精准、界限清晰、便于管理”的原则，将生产区域（包括生产装



置或设施、辅助生产设施、公用工程设施、仓储设施等）划分出数个高危场所，

建立高危场所台账，并根据装置设施的变化情况动态更新。高危场所要设置醒目

的警示标识（包含名称、区域界限、风险类型、管控措施及责任人员和联系方式），

并通过人员定位系统、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实现动态管控。

2.爆炸风险评估与人员损伤范围划定。企业要按照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

加快推进具有爆炸风险的化工装置及设施实现无人化操作的通知》要求，对高危

场所内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进行爆炸风险评估，计算热辐射、冲击波、碎片飞

散等造成的人员损伤范围（如死亡半径、重伤半径、轻伤半径等）。评估内容包

括：装置/设施的爆炸危险性分析（如物料的火灾危险性、爆炸极限、反应放热

速率等理化参数及危险特性）；爆炸后果模拟计算（如采用 TNT 当量法、CFD

模拟等）；人员损伤范围划定〔应参照《具有爆炸风险化工装置及设施的判定原

则》相关要求，外部安全防护距离应符合《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

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GB/T 37243）〕。爆炸风险评估可与现状安全评价

报告、反应风险评估和风险外溢报告等相结合，综合运用相关报告结果。企业要

加强评估结果运用，在高危场所入口处公示人员损伤范围示意图，严格控制进入

人员损伤范围的人员数量，并将评估结果纳入企业日常安全管理档案。

二、坚持非必要不施工原则

3.非必要不开展“双边作业”。基于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高风险特性，以

“最小化交叉风险”为核心，严格风险管控、全面甄别施工必要性，企业要优先

选择低风险时段或非施工方式替代边生产、边施工，避免因“双边作业”风险叠

加引发安全生产事故。

三、严禁实施“双边作业”的情形



4.生产装置处于工艺不稳定状态。生产装置处于试生产、开停车、工艺参数

波动（如温度、压力超标等）或正在处理泄漏、堵塞等异常情况的，严禁实施“双

边作业”。

5.未进行风险辨识或隐患未整改到位。作业前未对生产装置、施工区域进行

全面安全检查，或存在易燃易爆物料泄漏、设备设施缺陷、防护装备缺失等安全

隐患未整改的（不含需施工人员协助整改隐患的情况），严禁实施“双边作业”。

6.其他不具备施工条件情形。现场不具备安全施工条件或无安全保障；未落

实专项施工方案中的重点管控措施；雷暴、大风（≥6 级）、暴雨等恶劣天气期

间；联合装置（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装置集中紧凑布置，且装置间集中进料，

无供大修设置的中间原料储罐，其开工或停工检修等均同步进行，视为一套装置）

未全部停产、单独对其中某套化工装置进行检维修改造的，严禁实施“双边作业”。

四、“双边作业”重点风险管控措施

7.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单位要会同企业共同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内容包

括：工程概况（施工范围、与生产装置的位置关系等）；风险辨识（施工活动对

生产装置的影响、生产装置对施工的风险，如物料泄漏、装置异常等）；隔离措

施（物理隔离、工艺隔离，如围挡、盲板隔断等）；人员车辆管控（施工人员及

车辆数量限制、进入生产区域的审批流程等）；应急处置（专项应急预案、救援

物资配备、联络机制）等。

8.隔离区域划定与管控。企业要在生产装置与施工区域之间设置围挡，划定

缓冲区域，缓冲区域内严禁堆放可燃物。施工区域入口设置门禁，原则上所有进

出人员必须登记（姓名、联系方式、单位、工作区域等）。



9.加强智能化管控平台数据整合应用。企业要依托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

整合人员定位系统、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气体检测系统，实现以下功能：人员实

时位置显示（防止进入人员损伤范围）；人员数量超限报警（人数上限依据爆炸

风险评估模型确定，原则上不超过 9 人）；气体浓度实时监测（可燃、有毒气体

超标报警）；应急处置流程联动（报警后自动触发撤离指令、通知救援队伍）。

要充分发挥智能化管控平台作用，强化系统的日常运营与维护，通过实时数据监

控全面掌握现场作业状态，杜绝“重建设轻应用”“建而不用”等问题。

10.做好界区隔离。“双边作业”前，企业要对相关装置界区间切断阀与系

统管廊之间优先采用物理断开，无法断开时加设盲板隔离措施，绘制界区间物料、

公用工程切断阀、盲板布置图，安排专门人员对界区间切断阀、盲板进行管理，

对生产装置与施工区域相连通的管道、设备必须采取盲板隔断（挂牌编号管理，

标明介质名称、警示标识、责任人）或物理拆除断开，重要阀门加装隔离锁，实

现运行工艺系统与施工区域完全隔离。

11.联合装置改造管控。对于属于联合装置的施工改造，必须全部停产，严

格按照以下步骤实施：一是制定停产方案，明确停产步骤、物料清空要求、能量

隔离措施；二是进行盲板隔断与置换，对联通设备、管道进行盲板隔断，采用氮

气等惰性气体或蒸汽置换，确保置换后介质浓度符合相关安全技术标准（如易燃

易爆气体浓度低于爆炸下限的 25%）；三是由企业进行验收确认，确认停产、

隔离、置换合格后，方可施工。

12.承包商安全管理。企业要严格执行《山东省危险化学品企业承包商安全

风险管控指南（试行）》，加强承包商全过程管理，加强资质审查，核查承包商

的营业执照、施工资质、安全许可证以及特种作业人员的操作证。施工前，企业



要向承包商进行书面交底，告知生产装置的风险特性（如物料毒性、爆炸风险）、

施工区域的管控要求（如禁止携带火种、正确佩戴施工防护用品、气体检测频率）、

应急措施（如应急疏散及逃生路线、救援联系方式），承包商应签字确认并留存

记录。施工过程中，企业要指派专职监护员（非承包商人员）进行现场监护，监

督承包商落实安全措施（如气体检测、作业许可）。

13.特殊作业管理。涉及动火、受限空间、盲板抽堵等特殊作业的，要严格

执行《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和省政府安委会办公

室《关于印发〈动火作业安全风险管控措施清单〉等 8 个特殊作业安全风险管控

措施清单的通知》，严格落实作业许可审批制度，强化特殊作业全过程安全管理。

五、应急处置措施

14.应急预案与演练。企业要编制“双边作业”现场处置方案，纳入企业应

急预案管理。内容包括：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应急处置流程（泄漏、火灾、爆

炸、中毒窒息等场景的处置步骤）；应急物资清单。每年度企业要组织施工承包

商和应急消防队伍开展至少 1 次联合演练，重点演练“生产装置泄漏→施工区域

人员撤离→应急救援”流程，确保演练覆盖所有“双边作业”参与人员，并做好

记录。

15.应急物资配备。企业要在施工区域配备应急救援物资，存放在方便取用

的专用柜或指定地点，每月检查维护并记录。涉及高毒、剧毒的企业要配备足量

的有效急救药品（如硫化氢中毒急救药品亚硝酸异戊酯、亚硝酸钠、硫代硫酸钠

等注射药品）。

六、落实工作责任



16.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企业主要负责人对“双边作业”安全负总责，分管

负责人专项负责。企业要加强生产装置的安全管理、施工组织与方案落实，重点

检查现场作业、隔离设施、气体检测、应急物资等。

17.落实园区管理机构责任。化工园区涉及“双边作业”的，园区管理机构

要加大监管力度，做好企业与施工单位的联动沟通，协调有关部门提供应急救援

支持。“双边作业”开展过程中，要组织专业人员定期检查，督促企业严格落实

管控措施。

18.落实属地管理部门责任。属地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双边作业”的监

督检查，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企业，严格依法查处；对未落实“双边作业”风

险管控措施引发事故的企业，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七、附则

19.本清单自 2025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8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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